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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 函
地址：640201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15
號
承辦人：林岳霖
電話：05-5523010
傳真：
電子信箱：ylhg02268@mail.yunlin.gov.
tw

受文者：雲林縣四湖鄉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3月22日
發文字號：府計資二字第113300683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3年創業歸故里創新創業競賽說明會_雲林場DM (113YK01605_1_25094810978.

jpg)

主旨：轉知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委託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

執行之113年「創業歸故里創新創業競賽」，敬請惠予協

助推廣宣傳，鼓勵本縣新創及企業報名參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競賽活動(以下稱本競賽)以解決城鄉問題出發，廣邀

新創團隊投入並發想創意，運用數位科技，發展多元創新

應用服務解決在地議題或困難。連結地方進行場域實證，

善用在地產業優勢、人才與資源，讓創新模式帶動城鄉走

向更好的未來，俾利智慧應用普及城鄉，加深新創與在地

連結度。

二、本競賽於113年連結全臺22縣市政府提供實證場域，中央分

階段提撥驗證金及輔導資源，鼓勵新創團隊發展創新應用

服務，歡迎有意返鄉創業、對在地產生認同並視為第二故

鄉，於民國105年1月1日之後成立公司或欲實踐結合數位科

技或數位工具應用創業構想之新創團隊踴躍報名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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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活動相關日期如下：

(一)競賽報名時間：113年3月11日(一)至113年4月12日(五)

16時截止。

(二)書審：113年4月下旬-5月上旬。

(三)初賽(概念驗證)：113年5月中下旬。

(四)複賽(服務驗證)：113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。

(五)決賽(實地審查)：113年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。

四、因本縣新創及企業歷年參賽成績斐然，本府特別請執行單

位於雲林辦理1場次說明會，敬請惠予協助推廣宣傳，鼓勵

本縣新創及企業報名參賽。

五、競賽詳情請參閱競賽網站:https://sccontest.tca.org.

tw。競賽洽詢聯絡窗口台北市電腦公會02-2577-4249分機

813 王小姐(jessie_wang@mail.tca.org.tw)及分機890邱

小姐(pt890@mail.tca.org.tw)。

正本：本府各單位(本府計畫處除外)、本府所屬一級機關、本府所屬二級機關、本縣各
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大專院校

副本：本府計畫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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